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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层出不穷，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未成年人性权益保护的高度关注，但熟人

性侵案件仍屡见不鲜。在熟人相犯场合，犯罪人年龄呈两极化态势，“师源型”性侵害多发。绝大多数

为传统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强奸和猥亵最多，方式上多为欺骗引诱。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

人主动报告的情况不多，被害人父母经常是第一发现人。犯罪学视角下，熟人性侵者自身的犯罪性、被

性侵者具有的被害性和监管环境漏洞等共同作用产生了犯罪情境，为性侵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应完善立

法、司法、配套机制方面的现实不足，增加犯罪成本，加大打击力度，从而在根本上避免熟人性侵案件

的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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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ases of sexual abuse of minors are comm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sex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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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of minors has aroused great concer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but cases of sexual abuse by ac-
quaintances are still common. On the occasion of acquaintances committing sexual assault, the ra-
tio of peer assault and elder assault is equal, the age of the perpetrator is polarized, and the phe-
nomenon of “teacher-source” sexual assault is serious. Rape and indecent assault are the main 
types of assaults, and most of the methods are deception and seduction.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minors who actively report is low, and parents are often the first to find out. From a criminolog-
ical perspective, the criminality of the acquaintance’s own sexual assailant, the victimhood pos-
sessed by the sexually assaulted person and the loopholes in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work 
together to produce a criminal situation tha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exual assault to occur. 
The realistic deficiencies in legislation, justice, and supporting mechanisms should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reduce and control the creation of criminal opportunities and fundamentally deter the 
occurrence of acquaintance sexual ass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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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路径 

近年来，诸如“鲍毓明案”等各类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频发，引起社会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障的广

泛关注，并客观上推动我国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负有照护职责

人员性侵罪，强化了对熟人性侵的法律规制，修改猥亵儿童罪，明确对猥亵儿童罪法定刑升格的具体情

节，从而强化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刑法保护。我国河南省，属于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城镇化水平较低，

是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相对频繁的区域。受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社会特征的影响，河南省性侵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的特征相对独特。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隐蔽性强，最终进入司法程序

且判决书公之于众的只是一部分，因此以判决书为样本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实际存在一定差距。 

1.1. 研究对象 

近几年，虽然有关防控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学界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一直缺

乏明确统一的定义。学者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所有与性有关的犯罪都属于性犯罪。2013 年 10 月 23 日，

“两高”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根据“两高两部意见”

的有关规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包括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强奸罪，强制性侵害、侮辱罪，性侵害

儿童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等在内的七种犯罪。因

此本文中所指的性侵害犯罪包括直接与间接与性相关的犯罪。 

1.2. 研究方法 

由于导致当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频发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因此对其进行纯粹规范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有限，而通过实证分析后提出防控措施的进路不失为一种有效选择。本文以 121 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为研究样本，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展现当前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提炼其基本特征，剖析其

主要原因，并结合犯罪学理论探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之道，提出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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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样本选择 

本文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经过筛查，具体来说，选择“猥亵儿童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

辱罪”、“组织、介绍、强迫卖淫罪”、“未成年人”为关键词，设置案件类型为“刑事案件”、审判

程序为“刑事一审”、文书类型为“判决书”、地域为“河南省”、公开类型为“文书公开”，共得到

判决书 121 份。以这 121 份有效判决书为样本，分析熟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犯

罪客观方面及判决结果等方面具备的特征。 

2. 样本透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特征分析 

2.1. 犯罪主体 

2.1.1. 犯罪主体性别 
在 121 份判决书中，除 1 份判决书未列明被告人性别外，其余 120 份判决书中的被告人均为男性。

虽然男性与女性都有可能成为猥亵儿童罪等性侵类犯罪的主体，法律并未对其有性别上的限制性规定，

但在实际发生的案件中，犯罪主体仍以男性为主。 

2.1.2. 犯罪主体年龄 
在 121 份判决书中，有 5 份判决书未列明被告人年龄，分析其余 116 份判决书，可以看出犯罪主体

的年龄跨度大。被告人年龄最小的尚未成年，最大已有 78 周岁，跨度非常大。 
由此可见，由于被害人客观上非常弱小，年龄大小并影响猥亵儿童犯罪发生，无论是刚满 18 周岁的

青年，还是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都有可能成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其中性侵留守儿童案件

中老人占比相对较高，本文认为与河南省特殊的省情有关，作为人口大省，年轻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留

在老家的大部分是年迈的老人和留守儿童。当变态的性欲冲动越过道德边界，有的老人就对周围缺乏自

我保护和有效监护的留守儿童实施性侵害，最终导致有违社会伦理道德有违法律的行为发生。 

2.1.3. 犯罪主体经常居住地 
数据显示，在河南省，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四分之三发生在农村，仅有四分之一发生在城镇，城

镇与农村差别显著。发生在农村的案件表现为被害人多、犯罪持续时间长且农村地区案件的熟人作案率

相较城镇地区而言也更高。这可能与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不高，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水平低有

一定的关系。 

2.1.4. 犯罪主体文化程度 
从文化程度高低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来看，初中文化及以下占比高达 83%，初中以上文化犯

罪数量明显下降。由此可见，以初中文化为分割线，文化程度高低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发生有重大

影响。 

2.1.5. 犯罪主体社会身份 
在 121 份判决书中，有 26 份判决书未列明被告人职业，分析其余 95 份判决书，无固定职业的为较

大多数，其次为教师，共有 20 人，远高于其他职业的犯罪人的人数，“师源型”性侵害情形较多。 

2.2. 犯罪主体与犯罪对象之间的关系 

121 名犯罪人中，与被害人的关系为陌生关系的仅有 31 人，其余 90 名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处于一

个共同的社会关系网中，其中典型为师生与朋友关系。这类人员具有接触和亲近未成年被害人的天然条

件，因为未成年被害人与犯罪人相熟，未成年人往往会放松警惕，更容易遭到性侵害。同时被害后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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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因为羞耻恐惧而不敢报案的情况，客观上又致使相关案件显现出，被害人被害次数与被害持续时间并

不必然具有同一性，被害人被害持续时间长、跨度广、次数多，被害人普遍持续被害的情况。 

3. 原因剖析：基于环境犯罪学的思考 

如何有效预防犯罪，需要研究犯罪行为的发生机制，只依靠刑罚的威慑力并不能从源头上遏制熟人

性侵案件的发生。精神分析理论表明，早期童年经历不完善是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1]。因此，我们可以

采用犯罪学的视角，全面分析发案原因，结合问题发生的实际现实情境因素对熟人性侵问题进行研究，

从而有效预防此类问题的发生。 
从犯罪学的视角上看，大多数犯罪人是具有理性的，能够认识到犯罪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违法性以及

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只有在充分权衡犯罪成本、犯罪收益、犯罪风险后时，犯罪人才会在赌博心理与

侥幸心理的支配下决定实施犯罪。因此为了最大程度规避风险，确保犯罪行为不被发现，犯罪人需要精

心选择想要侵害的犯罪对象。因此可以说，犯罪人的犯罪性虽是直接引发问题的导火索，但被害人表现

的被害性、亲属的掉以轻心、刑事法网的漏洞、社会监督设施的不健全等一起造就的犯罪情境，也成为

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3.1. “犯罪三角”模型释义 

图 1 左边是著名的犯罪三角模型，图 1 右边是笔者在犯罪三角模型基础上，结合对以未成年人为对

象的熟人性侵问题所做的犯罪分析，构建的熟人性侵的犯罪三角模型。犯罪三角模型内部小三角形的三

条边分别表示犯罪嫌疑人、犯罪目标、时空条件，这三者构成了犯罪发生的基本因素。犯罪三角模型外

部的大三角形表示的是对犯罪基本构成要素进行监管控制的因素，包括监护人、管理者和监督者。犯罪

监管要素与犯罪生成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犯罪发生的具体环境，当监管要素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时，犯罪

机会就会出现，犯罪就有可能被现实化[2]。 
就熟人性侵问题来说，性侵犯罪人、被性侵受害人以及时空环境共同作用，导致了性侵这一犯罪行

为。在性侵监管要素中，监护人是指对未成年人负有积极看护职责的人员，如亲戚朋友、街坊群众、老

师等；管理者即负责对案发时的具体环境进行管理的相关负责人，比如性侵案发场所的管理人；监督者

是指已经对潜在性侵者有所了解并将其置于监视控制之下的专门人员，如公检法机关、社区、民政部门

等。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犯罪的发生，除了性侵者生理、心理等自身因素与外在客观原因共同促进

的之外，未成年人的被害性和监管环境的漏洞，同样为犯罪产生提供了便利。 
 

 
Figure 1. Crime triangle model and triangular model of sexual assault by acquaintances 
图 1. 犯罪三角模型和熟人性侵犯罪三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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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理性决策理论——社会环境缺陷，犯罪成本低 

理性剖析已知的熟人性侵事件，不难发现，存在心理缺陷是犯罪人实施性犯罪的真正内因。研究表

明，性侵未成年犯罪中的犯罪人多具有人格缺陷，甚至有明显的恋童癖、儿童性虐待倾向。性侵者的犯

罪性是性侵问题发生的根源，犯罪行为是犯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要真正实施性侵犯罪，合适的被害

人和环境条件也必不可少。被害人的合适性体现在其是否能对犯罪人产生犯罪刺激，能够是犯罪人从犯

罪行为中获取较为丰厚的利益和身心的满足。环境条件的合适性体现在犯罪风险的高低和犯罪阻力的大

小，也就是实施性侵的犯罪成本。 
功利主义理论认为，“现实中的犯罪人并非盲目的实施犯罪，其在作出犯罪决策前会对实施犯罪的

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只有当潜在被害人能够满足其需求，并且这种需求获益在其看来大于行为成本时，

其才会为此铤而走险，现实的犯罪—被害才会发生”[3]。具体到本文来说，与犯罪人相熟识的未成年人

成为犯罪人的主要目标的原由，就是熟人这一特殊身份带来的便利等与社会环境因素之间共同作用，导

致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成本过低。 

3.3. 犯罪模式理论——活动时空 1的重合性 

犯罪模式理论阐释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怎么样的运行过程中，犯罪才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普

通人的上班下学的生活状态是较为稳定的，长时间下来会产生规律性，只要用心观察这种规律很容易被

人研究掌握，当犯罪嫌疑人与犯罪目标的活动空间存有交集，且阻碍犯罪实施的监管要素与案发时空不

重合或者说不同步出现时，犯罪才有可能发生[4]。就本文中熟人性侵犯罪而言，正因为熟人关系这一特

殊身份的存在，犯罪人与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主体之间免不了产生交集，并且熟人关系具有长期稳定性，

如果作为监管人员的父母监护责任缺位，被害人接触犯罪人的时间越多，场合越重合，未成年人遭遇性

犯罪侵害的风险就越大。 
就被性侵未成年人来说，一是，通常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对性知识了解匮乏，又性格简单缺

少警惕性，尚未具备完全的防御能力，易于被犯罪人所控制等，具有显而易见的被害性；二是，现实中

的某些熟人关系具有人际关系的依附性，日常生活区域又相对稳定难以改变，使一些未成年人即使受到

了侵害但却不敢反抗甚至产生顺从心理。犯罪行为难以察觉导致外部预防与控制并不及时。总而言之，

上述条件的共同作用营造了熟人性侵存在的空间。 

4. 预防对策：基于社会控制理论的思考 

社会控制理论主张，“人们之所以不犯罪，是由于存在着抑制或控制我们不犯罪的各种力量的缘故; 
人们之所以犯罪，是由于抑制或控制人们不犯罪的力量薄弱的缘故，而不是由于存在着驱使他们犯罪的

力量”[5]。 

4.1. 降低被害性 

加强安全与法治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防卫能力。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的

被害敏感性不高，同时对性犯罪风险发生的可控性估计偏高。家庭方面，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教育

通过各种途径开展未成年人防范性侵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增强未成年人对侵害行为的认知，并对未成年

人的同伴选择作适当引导和干预，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从而使其能够识别犯罪危险，提前规

避风险。学校方面，主要是建立健全性教育机制，树立正确的性教育理念。须知性教育并非洪水猛兽，

与性相关的知识也是未成年人所必须掌握的，学校应以恰当的方式让孩子掌握相关知识、形成正确价值

 

 

1此处不仅指犯罪发生的时间、地理空间，还包括案发时的人文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犯罪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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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扩展性教育内容，注重性教育的连续性。性教育从儿童早期就应该开始，从童年到青少年，围绕着

达到对“性别”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认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开展不同内容的性教育。 

4.2. 减少犯罪性 

从预防和控制的立场来看，在法治国理念和行为主义刑法的框架下，都很难预防性地提前介入并对

犯罪人进行隔离矫治，可能的措施则是甄别危险征兆、警示未成年人闪避风险，以及为犯罪后排查嫌疑

人提供指标性线索，及时甄别危险并防范未然[6]。 
建立特殊职责人员入职审查制度。这里的特殊职责人员是指因业务关系，可能接触未成年人的监护、

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人员。建立性侵犯罪人员登记备案制度，对于多次实施性犯罪或者犯

罪行为恶劣者，对所居住社区、街道有较大危险时，可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通告相关居民、单位。 

4.3. 制度规范性 

首先，熟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发生后，未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被害人予以专门保护，而遭遇性侵

后的未成年人也产生了抑郁、自杀获同样走上犯罪道路等的“后遗症”[7]。因此，司法机关对涉及性侵

未成年人的案件应当建立专门的保护机制，配置专门人员参与诉讼程序，做好对被性侵未成年人的救助

帮扶，避免在案件经办过程中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其次，未能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被害人的隐私权，部分性侵被害人家属选择私了不愿诉诸法律就在于

社会保护力度不够。公检法机关应当充分尊重被害人及家属意见，在案件侦办过程中要讲究分寸技巧，

不仅要对司法机关的出行方式(公布案件信息的范围、公布的程度)等问题作出要求，还应当从法律层面对

所有了解案情的人员、所有与案情相关的行为都进行必要的约束。 
最后，未成年人被害人获得的赔偿较少且获取救助的渠道单一，要加强司法救助[8]。现阶段案件中

的未成年被害人可以获得犯罪人的经济赔偿，但对因性侵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由于不属于法定赔偿范

围，因此无法获得赔偿。事实上，作为未成年人在成长阶段中所遭受的最为严重的创伤性事件之一，被

害人心理上的创伤比物质损失更为持久，因此要积极为被害人提供相关法律援助；建立健全社会帮扶政

府救济机制，重点关注被性侵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及应激创伤治疗，帮助她们逐步走出阴霾，回归正常

生活。 

5. 结语 

犯罪治理必须考虑到社会效益。 为解决熟人性侵问题，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性侵问题，必须坚持系

统治理犯罪的理念，从事前预防措施、事中惩罚措施和事后保护措施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建构。事前——

加强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法制问题，严格执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建立性犯罪人信息登记制度，强化

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事中——继续加大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惩治力度，激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职业

禁止制度；事后——加强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被害人隐私的保护，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被害人赔

偿制度，完善对受侵害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机制。只有这样，熟人性侵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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